隆林各族自治县2015年公开选调教师到县城学校工作方案

 
近年来，县城学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县城学校接纳进城务工子弟就读逐年增加，造成师生比例严重失调，专业教师老龄化严重，急需改善专业教师的年龄、学历、学科结构，从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为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优化县城学校专业教师的年龄、学历、学科结构，激励先进，体现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原则，特制订本方案。

为加强对公开选调教师工作的领导，自治县成立了公开选调教师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张启胜  自治县党委书记

        杨文德  自治县党委副书记、人民政府县长

副组长：罗智郎  自治县党委副书记

        钟永锋  自治县党委常委、人民政府副县长

        杨明治  自治县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政府副县长

        黄台勇  自治县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潘顺丹  自治县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卢吉方  自治县党委常委、党委办公室主任

        鄢永库  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龚永超  自治县政协副主席

成  员：杨成元  自治县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班瑞权  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

        杨胜奇  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黄光达  自治县政协办公室主任

            梁书瑞   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爱卫办主任
        张兴盛  自治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夏景超  自治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周腾福  自治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范再彪  自治县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局长

        严  肃  自治县财政局局长

        吴小平  自治县编委办主任

        覃春芳  自治县教育局党组书记

        王国忠   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由杨明治同志兼任、副主任由范再彪、覃春芳同志兼任，工作人员从教育、人社、财政、编办等相关部门抽调，具体负责招聘日常事务。办公室下设若干个工作组，即：专业面试小组、资格审查组、专业评委小组12个（1.政治科[含思想品德和心理学]、2.语文科、3.数学科、4.物理科、5.化学科、6.生物科、7.历史科、8.地理科、9.英语科、10.信息技术科、11.体育科、12.艺术科[音乐美术]）等工作组，各工作组人员为现场抽调。
一、选调名额
选调教师62名。

第一类：高中教师18名：语文3名，数学3名，英语3名，政治1名，历史2名，物理1名，化学2名，生物1名，地理2名。
第二类：职业技术学校教师4名：音乐2名，英语1名，数学1名。
第三类：初中教师24名：语文6名，数学6名，英语6名，政治2名，物理2名，化学2名。
第四类：小学教师14名：语文7名，数学7名。

第五类：幼儿教师2名：学前教育2名。

二、选调的对象

面向全县教育系统在职在编的正式工作人员。

三、选调原则
（一）坚持“岗变薪变”原则，按照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实施罗法执行；
（二）坚持“公开条件、公开试讲”的原则；

（三）坚持平等、自愿的原则。
四、选调条件
（一）政治思想表现

遵纪守法、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思想品德，身体健康，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需要，并且2012年以来的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

（二）学历条件

1.参加高中教师选调须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的学历证书，并且专业对口。

2.参加职业技术学校教师选调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及以上毕业的学历证书，并且专业对口。

3.参加初中教师选调须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的学历证书，并且专业对口。

4.参加小学教师选调须取得国家承认的中师及以上毕业的学历证书。

5.参加幼儿教师选调须取得国家承认的幼师及以上毕业的学历证书，并且专业对口。

（三）资格条件

1.参加高中教师选调须取得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书及以上资格。

2.参加职业技术学校教师选调须取得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或者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书及以上资格。

3.参加初中教师选调须取得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证书及以上资格。

4.参加小学教师选调须取得小学教师资格证书及以上资格。

5.参加幼儿教师选调须取得幼儿教师资格证书及以上资格。

参加公开选调者必须具备选调条件，才能报名参加公开选调，并且每人只能报选一类教师的一门学科岗位。

五、报名时间
（一）报名时间

    8月26日上午8：00至18：00。

报名地点:新州第一小学教学楼一楼

报名要求:符合公开选调报名条件的选调人员务必携带公开选调报名表、毕业证书、教师资格证书原件验证后上交一式一份A4纸复印件材料，并按以上顺序装订成本，要有封面和目录，用纸质档案袋1人1袋装。

以上材料，必须在报名期间提供，逾期不受理。

六、选调工作流程
公布选调方案——组织教师报名——初审——组织试讲——教育主管部门拟定公开选调调配方案——提交自治县公开选调教师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批准——提交自治县人民政府人事主管部门下文办理调动手续。

七、选调办法

本次公开选调教师采取试讲方式进行，按试讲成绩排列，从高到低选调。

（一）成立试讲组织机构
    为了使本次试讲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经研究决定，特成立我县2015年度公开选调教师试讲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和协调本次试讲工作。其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钟永锋  自治县党委常委、人民政府副县长
        杨明治  自治县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政府副县长
组  员：杨成元  自治县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梁书瑞   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爱卫办主任
            张兴盛   自治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夏景超  自治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周腾福  自治县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范再彪   自治县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局长

        严  肃  自治县财政局局长

            吴小平  自治县编委办主任

        覃春芳   自治县教育局党组书记

        王国忠   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试讲考务工作及日常各项工作安排，办公室人员由以下同志组成：

主  任：范再彪   自治县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局长

        覃春芳   自治县教育局党组书记

副主任：王国忠   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陈朝忠  自治县纪委副书记

        关  彪  自治县教育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罗海荣  自治县教育局党组成员、教育工委副书记

        吴再杰  自治县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黄贵斌  自治县教育局党组成员

        甘永常  自治县教育局副局长

        梁禄波  自治县教育局主任科员

成  员：韦德华  自治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张兴利  自治县教育局人事股股长

        韦世荣  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管理股股长
        丁廷安  自治县教育局纪检监察室主任

        许建军  自治县教育局计财股股长

        陆彩惠  自治县教研室主任

        杨文兵  自治县学校安全中心主任 

        龚亚妹  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办公室干部

        左吉军  隆林中学校长

        覃宗伦  隆林二中校长

        兰  勇  隆林民族中学校长

        王国胜  隆林三中校长

        韦文昌  新州一小校长

        张昌仁  新州二小校长

        胡  奎  新州三小校长

        韦进新  民族实验小学校长

        岑志三  职业技术学校校长

（二）试讲时间、地点

试讲时间：2015年8月30日（星期日），开考时间为当日上午8：00，一天内完成。
试讲地点：新州第一小学教学楼。

（三）评委小组的组成及职责

评委小组的组成：试讲的具体操作由考场评委小组组织实施。每个考场的评委小组由7名评委组成，其中设主评委1名。评委组成员由外县评委组成，严格实行面试评委候选人差额“抽签”制度。

现场评委小组的主要职责：按试讲要求进行试讲题目现场命题，把握测评要素和评分标准；组织试讲，做好试讲记录，评定试讲成绩；处理试讲中的其他问题；及时向主考汇报试讲情况。
（四）评分标准及评定办法
统一采取试讲方式进行，考生备课时间为20分钟，试讲时间为15分钟。

评分标准：试讲成绩分值为100分。分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力、知识运用能力、基本素养表现等四个要素，各要素具体分值见《隆林各族自治县2015年度公开选调教师岗位适应性测评（试讲）评分表》。

评定办法：每位评委根据考生的试讲情况，在《隆林各族自治县2015年度公开选调教师岗位适应性测评（试讲）评分表》上逐项评分，并计算总得分。对各位评委所给分数，采取每个测评要素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取其余得分的平均值作为该要素最后得分；各要素最后得分之和作为考生试讲成绩。考生试讲成绩在各考场试讲全部结束后当场向考生公布。

（五）试讲命题
采取现场评委现场命题，做到每位试讲考生备课时间达20分钟。

各评委小组根据招聘岗位提供的相应学科教材范围进行按岗位先后顺序分层次、分科目现场命题。

（六）考场设置及教材准备要求

1.考场设置
考点要求设置试讲考场、备课室、候考室、考后休息室、考务办公室等。

每个试讲考场设主评委席（1人）、评委席（6人）、监督席（2人）、计时席（1人）、计分席（1人）、核分席（1人）、专职引导员（2人）、考生席。

每个候考室设候考监督员（1人）、候考管理员（2人）。

每个备课室设管理员（1人），监督员（1人）。

每个考后休息室设管理员（1人）。

2.教材准备要求

准备教材的范围：小学阶段5年级；初中阶段8和9年级；高中阶段高二年级。职业技术教师使用初中阶段8和9年级；每学科教材准备4套（备课室2套，评委1套，讲台1套）。
八、组织实施

（一）人员培训及管理

2015年8月29日下午16：00在新州第一小学多媒体教室对考务工作人员及监督人员进行培训，17：00在新州第一小学多媒体教室对评委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工作职责、操作程序，工作纪律及要求等。试讲评委还要重点培训测评技术和评分标准。面试期间，对面试评委和考生实行封闭式管理。

（二）试讲工作程序及要求

1.评委于试讲当天上午7:10到指定地点集中，进行考场抽签，确定现场评委。

2.现场评委于试讲当天7:40进入考场，7:50进行试讲题目命题。

3.考生要在试讲当天上午7：20报到，凭身份证、试讲通知书进入候考室。7:50开始抽签，按抽签确定的面试序号依序参加试讲。试讲当天上午7:50前考生必须进入候考室，7:50后到达的考生不允许进入候考室，按自动放弃试讲资格处理，剩余签号为该考生缺考试讲序号。证件不齐的不允许进入候考室。

4.考务工作人员于试讲当天7:10前必须到达考点考务室报到，做好试讲前的准备工作。

5.试讲当天8:00按抽签序号第一个岗位第一位考生开始到备课室进行备课；8:20第一个岗位第二位考生开始到备课室进行备课；依此类推。

6.试讲当天8:30第1号专职引导员从备课室引导抽签序号第一岗位第一位考生进入考场参加试讲，第2号专职引导员从候考室引导抽签序号第一岗位第二位考生进入备课室备课；依此类推。试讲在主评委的引导下进行，其他评委不作提问。专职引导员经考场主评委同意后方从备课室引导下一位考生进入考场面试。考生面试结束后按离场指示进入考后休息室（必须走出警戒线）。

九、考务工作经费

本次试讲考务工作经费由自治县财政负担，具体支出经费预算详见附件。

十、有关纪律要求

（一）同级纪检监察部门派员进行全程监督，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场监督。

（二）试讲现场评委凡与考生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应实行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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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学生配合
	教学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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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目标明确，教学构思新颖，重点难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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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自主、合作、探究教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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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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